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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充分发挥公园的生态、景观、游憩、应急避险等综合功能，保障社会各类群体能够安全、自主、

方便地参与公园各项游览、休闲娱乐活动，并为之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使之能够平等共享公园的环

境，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风景区处、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亚红、张宝鑫、惠平、丛日晨、古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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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无障碍设施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园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的技术环节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各类公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9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9部分: 无障碍设施符号 

JGJ 50—2001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3 术语和定义 

JGJ 50—200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障碍设施  barrier-free facilities 

为方便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其他行动不便者在公园进行游览活动时，能够自主、安全、方便的

通行和使用所建设的物质环境。 

3.2  

无障碍入口  barrier-free entrance 

不设台阶的建筑入口。 

[JGJ 50—2001，定义 2.0.6] 

3.3  

无障碍厕位  barrier-free toilet stall 

公共厕所内设置的、乘轮椅者可进入和使用的带坐便器及安全抓杆的隔间厕位。 

[JGJ 50—2001，定义 2.0.10] 

3.4  

无障碍厕所  barrier-free lavatory 

供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使用的无障碍设施齐全的小型厕所。 

[JGJ 50—2001，定义 2.0.1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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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抓杆  grab bar 

在无障碍厕位、厕所、浴间内，协助行动不便者安全平移和起立的一种设施。 

[JGJ 50—2001，定义 2.0.14] 

3.6  

盲道  sidewalk for the blind 

在地面上铺设一种固定形状的地面砖（板），协助视残者通过盲杖和脚底的触感，方便、安全地辨

别方向和向前行走，以到达目的地的通道。 

3.7  

轮椅坡道  wheelchair ramp 

在坡度和宽度上，以及地面、扶手、高度等方面符合乘轮椅者通行的坡道。 

[JGJ 50—2001，定义 2.0.7] 

3.8  

轮椅通道  wheelchair path 

公园出入口、园林建筑的出入口等处专为乘轮椅者设置的通道。 

4 总体要求 

4.1 公园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并应与公园的总体环境景观相协调，充分

考虑其使用功能。 

4.2 公园无障碍设施设置的具体技术要求应符合JGJ 50的规定，具体设置要求还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4.3 公园应综合考虑自身实际情况，本着安全、可达、便利、系统的原则，确定本公园无障碍设施设

置的范围，制定其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改造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4.4 公园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中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4.5 公园中新建和改造的无障碍设施应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4.6 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园，其无障碍设施的设置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

关规定。 

5 公园入口 

5.1 公园入口处无障碍通道应与外部无障碍通道相连接。 

5.2 公园的主出入口应设置为无障碍出入口，或在门区适宜位置设置轮椅通道。 

5.3 地面有高差的公园入口在设计台阶的同时，应设置方便轮椅和婴儿车通行的坡道，并在台阶和坡

道两侧安装扶手栏杆。 

5.4 有条件的公园入口处应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各类群体提供轮椅等游览代步工具。 

5.5 有条件的公园应在门区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图，或提供人员协助。 

6 园路 

6.1 公园规划和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无障碍游览线路的循环性，宜建成非单线的闭合无障碍园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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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园内游览区的主要游览线路应为无障碍园路，支路宜设置为无障碍园路，并保证游览道路无障

碍设施的贯通。 

6.3 无障碍园路地面有高差的或者有台阶的道路应设置轮椅通行的坡道，当园路范围内设置坡道有困

难时，可在有条件的地段开辟轮椅通道。 

6.4 无障碍园路的路面应平整，并做必要的防滑处理，减少反光地面的使用，同时避免选用卵石和嵌

草砖等路面。 

6.5 公园内沿园路宜设置方便盲人游览的语音提示装置。 

6.6 公园内设置的盲道，其类型、规格、材质和颜色可结合公园的现状条件及不同景区灵活选用。 

6.7 园路和通行区域内的任何障碍物，应在其前缘距离最多不超过 30cm 处采取防护措施，以便使用盲

杖的人能探测到它的存在。 

6.8 无障碍园路边缘种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不宜选用硬质叶片的丛生型植物； 

b) 路面范围内，乔、灌木枝下净空不得低于 2.2m； 

c) 乔木种植点距离路缘应大于 0.5m。 

6.9 无障碍园路两侧应设置坐式休息点或避让点，可结合景观休息平台设置，其间隔不宜大于 100m。 

7 公共厕所 

7.1 公园内新建或改建公共厕所时，应有无障碍厕所或厕位，其数量应满足需求，且至少应设置男、

女各 1个无障碍厕位和洗手盆，男厕所内最少应设 1个无障碍小便器。 

7.2 公共厕所入口宜为无障碍入口，当入口为台阶时，应设轮椅坡道和入口平台以及轮椅可回旋的室

内外通道。厕所入口处及室内的地面应防滑。 

7.3 公共厕所内应设置轮椅可进入、外开门的厕位，设坐式便器及安全抓杆，小便器设安全抓杆，洗

手盆设安全抓杆。 

7.4 公园内公共厕所的无障碍设施与设计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要求 

设施类别  设 计 要 求 

入  口 可方便乘坐轮椅者进入。 

门  扇 门扇向外开启净宽不小于 0.80m。 

通  道 地面应防滑和不积水，宽度不应小于 1.50m。 

洗手盆 
1.距洗手盆两侧 50mm 处应设安全抓杆，在前上方设镜子。 

2.洗手盆前应有 1.10m×0.80m 面积供乘轮椅者使用。 

男厕所 
1.小便器两侧和上方，应设宽 0.60m～0.70m、高 1.20m 的安全抓杆。 

2.小便器下口距地面不应大于 0.50m。 

无障碍厕位 

1.男女公共厕所应各设一个无障碍厕位。 

2.新建无障碍厕位面积不应小于 1.80m×1.40m。 

3.改造无障碍厕位面积不应小于 2.00m×1.00m。 

4.在厕位门扇外可紧急开启，门扇内侧应设关门拉手。 

5.座便器高 0.45m，两侧应设高 0.70m 水平抓杆，在墙面一侧应设高 1.40m 的垂直抓杆。 

安全抓杆 

1.安全抓杆直径应该为 30mm～40mm。 

2.安全抓杆内侧距墙面 40mm。 

3.抓杆应安装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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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设外开门的无障碍厕所应选用坐式便器、方便乘轮椅者靠近的洗手盆、镜子及多功能台面。在方

便触及的位置设置求助呼救按钮。 

7.6 公园内无障碍厕所的设施与设计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无障碍厕所设施与设计要求 

设施类别  设 计 要 求 

设置位置 在公共厕所旁或在男女厕所中间。 

入  口 可方便乘轮椅者进入。 

门  扇 厕所门扇向外开启，净宽不小于 0.80m。 

面  积 ≥2.00m×2.00m。 

坐便器 坐便器高 0.45m，两侧应设高 0.70m 水平抓杆，在墙面一侧应加设高 1.40m 的垂直抓杆。 

洗手盆 两侧 50mm 处应设置安全抓杆，前上方设镜子。 

多功能台面 长、宽、高为 0.80m×0.50m×0.60m，台面宜采用木制品或革制品。 

挂衣钩 设高 1.20m 的挂衣钩。 

呼叫按钮 距地面高 0.40m～0.50m 处应设求助呼叫按钮。 

安全抓杆 符合 JGJ 50 的规定。 

7.7 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厕所门上或门旁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8 服务区 

8.1 公园内主要服务建筑入口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宜设为无障碍入口。门净宽不小于 80cm，方便

使用轮椅的人员到达和使用。 

8.2 服务区应设置低位咨询台或服务台，高度为 75cm～80cm。服务台前应有轮椅回转的空间，且与无

障碍园路相连，并设置休息座椅。 

8.3 公园内休息凉亭等设施的地面应平缓防滑，绿地休息座椅旁应按不小于 2%～3%的比例分设轮椅停

留位置。 

8.4 公园内的公共电话亭应设置 1个方便乘轮椅者使用的无障碍电话，电话的设置按照 JGJ 50 的要求

执行。电话亭前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8.5 游客服务中心应设老年人、儿童、残疾人接待点。游客服务中心与车行游览道连接处有台阶或高

差的，应按要求设置坡道和护栏。 

8.6 公园内餐厅、售票处、小卖店及自动售货柜等服务设施应方便轮椅使用者到达和使用，并应有低

位设计的无障碍设施。 

8.7 公园中的展览厅、科普报告厅、陈列室等应方便轮椅使用者到达和进入，并按照 JGJ 50 的要求设

置轮椅席位。 

9 无障碍标志 

9.1 公园内的无障碍标志按照 GB/T 10001.9 进行规范管理，应使用标准符号。 

9.2 公园内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应在显著位置或人流集中位置设置国际通用的无障碍标志牌，文字标

识使用中外双语文字。 

9.3 公园内无障碍设施指示标志、示意图应清晰、明确、易读，方便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在内

的社会各类群体识别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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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在通往无障碍设施的路径处以及每个方向发生改变的位置，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引导标志。所有公

共区域的出口标识应清楚的指明交通和主要目的地的方向。 

9.5 公园中在必要的地段应设清晰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及触觉安全线。 

9.6 无障碍标志应统一安装，标志牌若有破损、遗失的，应及时更新、补设。 

10 其他 

10.1 公园的疏散通道及其他主要公共区域，应设置醒目的紧急疏散指示标志，交通路线组织合理，路

线短捷，疏散出口、内外部的通道均匀布置，符合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10.2 公园内部的主要景点应配备语音讲解系统，满足盲人以及视力障碍的人员游览的需要；有条件的

公园应配备手语导游，或者提供手语人员服务，满足聋哑人游览的需要。 

10.3 无障碍游览区植物选择，不应用硬质叶片的丛生型及带刺、有毒、怪味的植物品种，宜选用适宜

的芳香植物供盲人识别。 

10.4 公园公共停车场应在距入口最近和通行方便的位置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停车位的地面应涂有

清晰的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停车位的尽端宜设无障碍标志牌。 

10.5 有楼层的园林建筑宜设缓坡楼梯，在楼梯两侧应设扶手。若设电梯应设置为无障碍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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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园常规设施与无障碍设施设置 

公园常规设施与无障碍设施设置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 

表A.1 公园常规设施与无障碍设施设置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陆地规模（hm

2
） 

＜2 2～＜5 5～＜10 10～＜20 20～＜50 ≥50 

游 

憩 

设 

施 

亭或廊 ○ ○ ●  ●  ●  ●  

厅、榭、码头 — ○ ○  ○  ○  ○  

棚架 ○ ○ ○  ○  ○  ○  

园椅、园凳 ●  ●  ●  ●  ●  ●  

成人活动场 ○  ●  ●  ●  ●  ●  

服 

务 

设 

施 

小卖店 ○ ○ ●  ●  ●  ●  

茶座咖啡厅 — ○ ○ ○ ●  ●  

餐厅 — — ○  ○  ●  ●  

摄影部 — — ○ ○ ○ ○ 

售票房 ○  ○  ○  ○  ●  ●  

公 

用 

设 

施 

厕所 ○  ●  ●  ●  ●  ●  

园灯 ○ ● ● ● ● ● 

公用电话 — ○  ○  ●  ●  ●  

果皮箱 ● ● ● ● ● ● 

饮水站 ○ ○ ○ ○  ○  ○  

路标、导游牌 ○ ○ ●  ●  ●  ●  

停车场 — ○  ○  ○  ○  ●  

自行车存车处 ○ ○ ●  ●  ●  ●  

管 

理 

设 

施 

管理办公室 ○ ● ● ● ●  ●  

治安机构 — — ○ ●  ●  ●  

垃圾站 — — ○ ●  ●  ● 

变电室泵房 — — ○ ○ ● ● 

生产温室荫棚 — — ○ ○ ●  ●  

电话交换站 — — — ○ ○ ● 

广播室 — — ○ ●  ●  ●  

仓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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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陆地规模（hm

2
） 

＜2 2～＜5 5～＜10 10～＜20 20～＜50 ≥50 

 修理车间 — — — ○ ●  ●  

管理班 — ○ ○ ○ ● ● 

职工食堂 — — ○ ○ ○ ●  

淋浴室 — — — ○ ○ ● 

车库 — — — ○ ○ ● 

注：●表示应设，○表示可设， 表示应设无障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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